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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国内的反兴奋剂仲裁将

有“一裁终局”的效力，除了某些特殊

情况，参加仲裁的各方都不能再继续

上诉。因此，仲裁必须保证专业性、权

威性和公正性，其得出的结论才能获

得各方的认可和尊重。

专家普遍认为，已经运行多年的听

证制度可以为今后的仲裁提供借鉴和支

持，其专业性和权威性能够得到保障。

CAS反兴奋剂庭仲裁员、福州大

学教授李智说，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

体育仲裁委员会可在《仲裁员名册》中

设立《反兴奋剂仲裁员名册》等专门名

册。与此同时，实行多年的听证制度

已经积累很多经验，无论是听证流程

还是仲裁人员在专业性上都有保障，

因此反兴奋剂仲裁的流程和人员的过

渡与磨合会比较顺利。

程遥进一步解释道，目前国内每

年查处的兴奋剂违规案件在20-30

件，需要召开听证会的案件不超过三

分之一，涉兴奋剂纠纷需要后期仲裁

的更少。同时听证会要进行调查、组

织证据、举证、质证、证据交换和审核，

这些都在听证专家组的主持下完成，

材料均可用于后面的仲裁。

据了解，目前有关方面正在整理

反兴奋剂仲裁员名册，邀请相关专业

人士加入，多年来反兴奋剂实践中培

养出的有体育或者法律背景的专

家也在筛选范围之内。

程遥说，专家的培养需要

漫长的过程，有些听证委员会

的专家加入委员会已经超过

十年，即使新进委员会的专家

也超过两年。“兴奋剂案件往往

十分复杂。反兴奋剂仲裁员一定要

非常了解国际、国内反兴奋剂规则，熟

悉反兴奋剂工作，接受专业的培训，这样

才能做出公平合理的裁决。”

他认为，为了保证公平，专家还要

严格遵守回避制度。参加过听证的专

家不能参加同一案件的仲裁，而在案

件处理过程中提供“量刑”建议的处罚

委员会专家，也不能参加同一案件的

听证或者仲裁。

林海岩展望反兴奋剂纠纷解决的

未来实践时认为，应该尊重运动员维护

自我权益所做出的努力，如果对协会处

罚或者听证专家组结论不服，申请仲裁

是法定渠道。他相信今后无论听证还

是仲裁会越来越公开透明，“只有在阳

光下进行才会提升公众的信任度”。

反兴奋剂听证制度的发展

听证属于兴奋剂纠纷的内部解决

方式。国内比较正规的反兴奋剂统一

听证制度始于2011年。次年，中国反

兴奋剂中心成立听证委员会，后经过

两次改革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机

构。目前的第三届委员会由18位具

有法律、医学和体育专业背景的专家

组成，反兴奋剂中心对仲裁委员会的

履职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但听证

员的选任、听证过程以及形成结论都

不受反兴奋剂中心的干预。据统计，

听证委员会成立以来举行过200多次

听证，大约一半听证会做出了有利于

运动员的结论，体现了维护运动员权

益的价值。

曾经有位运动员在护理家人接受

雾化治疗过程中不慎吸入了含有禁用

物质 β-2激动剂的雾化液，导致兴奋

剂检测阳性。这位运动员得到通知后，

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要求举行听证

会。在听证会上，专家组在审核证据材

料和听取运动员陈述申辩后认为运动

员过错程度轻微，应免予禁赛处罚。这

位运动员所在的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

根据听证会结论，最终没有对其禁赛，

运动员“维权”成功。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法律处副处长

程遥认为，听证委员会成立和发展是

反兴奋剂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

反兴奋剂斗争为保护运动员权益做出

的努力。

他介绍说，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曾规定“在竞技体育

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

责调解、仲裁”，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没有建立体育仲裁机构。在这种

情况下，召开听证会实际上发挥了解

决兴奋剂争议的功能。不过，那时的

听证会比较松散，一般由各个全国性

单项体育协会自行组织，往往也只限

于规模较大的协会。2007年，反兴奋

剂中心成立，在完成北京奥运会任务

后开始着手研究建立统一的听证制

度，并于2011年制定听证规则，2012

年成立第一届听证委员会。

程遥表示，要达到解决纠纷的目

的，裁决机构首先要得到争议双方的

认可和信任，因此听证委员会成立后，

中心不断提升听证委员会的独立性、

公正性和透明度等，进行了两次比较

大的变动。

他说，2018年开始，体育主管部

门和反兴奋剂中心的代表不再担任听

证委员会委员，减少运动员一方对主

管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疑

虑；听证会结论也不再由反兴奋剂中

心签发，而是由听证专家组直接得

出。2021年，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

例》实施，我国也随之颁布新的《兴奋

剂违规听证实施细则》，主任委员、中

国政法大学前校长黄进不再参与具体

听证事务，转而负责选任听证专家

组。一个案子从提出听证申请到最终

得出结论都是由听证专家组的三人负

责，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形成听

证会结论。

“我们认为这满足了《世界反兴奋

剂条例》和《结果管理国际标准》关于听

证委员会运行独立性的要求。”他说。

听证会的目的是公平公正地解决

涉兴奋剂纠纷，但结果依然可能无法

满足其中一方的诉求，最常见的情况

是运动员对听证会判定其违规的结论

或禁赛处罚的期限不服，这时一个更

高层级、有终局权威的裁决机构的存

在显得尤为重要。

程遥说，《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规

定，如果运动员对听证结果不服，还应

该有仲裁的途径。对于绝大多数运动

员而言，如果国内有仲裁机构，就可以

优先在国内仲裁；如果没有，就要寻求

国际仲裁渠道。

“通过由处罚委员会专家提出合

理‘量刑’建议、与当事人签署结果管

理协议、听证会裁决等多重制度设计，

可以将绝大多数兴奋剂争议解决在前

端，但仍有少数案件可能需要外部纠

纷解决机制，也就是仲裁。以前国内

没有体育仲裁，如果运动员不服，到

CAS去打官司的话成本太高，也不太

现实，所以即使听证会一方不满意也

很少有继续主张权利的机会。”他说。

因此国家2022年新修订的体育法

增加“体育仲裁”一章，明确国家建立体育

仲裁制度。去年年底，《体育仲裁规则》和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正式出

台，受到了业界的普遍支持和欢迎。

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司长褚波表

示，这次体育仲裁能够纳入体育法修

订是国家体育法治建设的重大进步。

此前没有体育仲裁是制度的短板和缺

陷，而无论从保护运动员权益，解决国

内体育纠纷还是适应国际体育发展潮

流，体育仲裁都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设

计，体育法新设体育仲裁专章，为我国

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林海岩

认同褚波的看法，表示体育仲裁是体

育法治建设重要环节，它完善了针对

中国运动员涉兴奋剂纠纷的救济渠

道，“填补了重要的制度空白”。

“我们非常欢迎和支持，因为体育

仲裁能发挥听证起不到的终局性作

用，同时会推动听证制度更公开透

明。”林海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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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在生活中常常
会遭遇涉及兴奋剂问题的
潜在风险。如果因为兴奋
剂问题受到处罚但自身并
不认可时，运动员能到哪
里为自己“说理”？答案是
独立权威的仲裁机构。在
国际上，国际体育仲裁法
庭（CAS）每年都会处理
相当数量的涉兴奋
剂纠纷，为全世界
运动员提供了
涉兴奋剂的国
际性争议解决
平台；中国颁布
《体育仲裁规则》后，即将
成立的中国体育仲裁委员
会将在国内为运动员提供
重要的救济渠道。专业
人士认为，反兴奋剂仲裁
制度从无到有、从简单松
散到规范严谨，一步步
走来反映了中国体育
法治建设的进步；体
育仲裁委员会的成
立，对于中国反兴
奋剂仲裁机制的
完善具有里程
碑意义。

填补制度空白的拼图

从内部纠纷解决到外部纠纷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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